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益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毕建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美华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4,687,559.79 257,252,802.51 -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871,558.99 20,356,803.01 -1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6,238,640.32 19,412,334.88 -16.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102,073.45 17,082,514.28 322.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0 0.0615 -17.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0 0.0615 -1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1.12%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11,298,935.37 2,553,101,177.99 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72,478,254.09 1,855,606,695.10 0.9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86,384.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4,164.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6,860.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2,440.57

合计 632,918.6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增值税返还 181,305.41

该项政府补助系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

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52号）和国家税务总局、民政局、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征管办法的通知》

（国税发[2007]67�号）等国家有关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取得。该

项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并且按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持

续享受，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规定，属于经常性损

益项目。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79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益胜 境内自然人 39.08% 129,348,530 97,011,397

刘建明 境内自然人 5.56% 18,393,303

李国君 境内自然人 1.02% 3,372,065 2,529,049

赵伟 境内自然人 1.00% 3,301,000

薛晓民 境内自然人 0.89% 2,959,492 2,219,619

王斌 境内自然人 0.87% 2,886,622

尹笠佥 境内自然人 0.87% 2,870,176

李方荣 境内自然人 0.57% 1,901,137

耿晓宁 境内自然人 0.42% 1,381,491

李铁军 境内自然人 0.41% 1,346,664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6% 1,201,000

刘壮波 境内自然人 0.33% 1,107,1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益胜 32,337,133 人民币普通股 32,337,133

刘建明 18,393,303 人民币普通股 18,393,303

赵伟 3,3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1,000

王斌 2,886,622 人民币普通股 2,886,622

尹笠佥 2,870,176 人民币普通股 2,870,176

李方荣 1,901,137 人民币普通股 1,901,137

耿晓宁 1,381,491 人民币普通股 1,381,491

李铁军 1,346,664 人民币普通股 1,346,66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1,000

刘壮波 1,10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7,100

张沥 925,400 人民币普通股 925,4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

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915,086 人民币普通股 915,0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张益胜、刘建明、李国君、薛晓民、王斌、尹笠佥、李方荣、李铁军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刘壮波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30,00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77,100股，合

计持有公司股票1,107,1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2017年2月3日，中国证监会网站发布

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公司股东尚书媛、王玉胜、刘建明、王斌所持股份存在代持的情形，以及部分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存在被代持的情形，导致公司所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虚假记载，并对公司、张益胜、

李铁军等21名责任人员予以了处罚。 公司存在虚假记载的相关信息包括：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之前的历次定期

报告中的前10名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尚书媛、王玉胜、

王斌三位代持股东已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尚书媛、王玉胜、刘建明、王斌四位代持股东的持股变

化情况。

为尽快解决因部分股东代持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不真实的问题，经公司反复咨询和论证，制定的整改方案

为：由代持股东在现行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减持代持股份的方式，尽快还原股东的真实持股情况。 其

中尚书媛、王玉胜二位股东自2014年4月起已不存在代持情形。

因在本报告披露的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刘建明、王斌所持股份仍存在代持的情形，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将前10名股东的持股情况按照排序进行了顺延，由前10名顺延披露

至前12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制定的整改方案，刘建明和王斌二位股东在减持代持股份过程中，将

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充分考虑减持对二级市场股价影响的情况下，采取最佳的方式进行减

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代持股份问题。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3,671,272.47 38,843,327.07 166.9%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31,295,936.05 19,220,882.94 62.8% 主要系子公司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8,763,793.78 11,669,116.01 146.5%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实现较多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5,484,921.39 2,795,937.38 96.17% 主要系增值税增加使附税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62,200.63 858,522.32 233.39% 主要系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0.00 66,816.44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营业外支出 530,311.02 44,359.97 1095.47% 主要系本期发生公益性捐赠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3,085,121.63 5,105,138.27 -39.57% 主要系子公司收入下降而导致税前利润减少所致

净利润 19,746,399.38 27,034,290.09 -26.96% 主要系收入下降、资产减值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874,840.39 6,677,487.08 -56.95% 主要系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下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81,305.41 259,231.07 -30.06%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退税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50,679,003.90 84,139,937.95 -39.77% 主要系本期实际支付货款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366,492.81 31,713,882.99 -38.93% 主要系本期实际支付的增值税、所得税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89,711,830.64 138,997,325.45 -35.46% 主要系支付的市场开发与服务费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4,000,000.00 -100.00% 上年未发生理财类投资，故无投资的收回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0.00 66,816.44 -100.00% 上年未发生理财类投资，故无投资收益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4,827,945.40 9,336,440.15 594.35% 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董事长：

张益胜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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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达、电

话和邮件的方式于2019年4月19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现场的会议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

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审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审议董事9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张益胜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

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

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即可，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

项发表了意见。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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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达、电话

的方式于2019年4月19日向各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当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晓静女士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制定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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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9年4月25日，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或“公司”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

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日期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包括：

1、减少金融资产类别，由现行“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 。 即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

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

2、将金融资产减值计提，由“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 ，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

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3、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4、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5、简化嵌入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等。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 因此，公司自2019年1月1

日开始变更会计政策， 并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

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

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制定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立波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正坤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庞维

聆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3,870,565.77 576,777,140.77 -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712,345.04 70,751,436.27 -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60,755,804.86 63,667,404.13 -4.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704,920.14 45,772,542.54 -13.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3.20%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744,964,011.56 2,717,317,449.75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97,029,678.59 2,229,183,667.92 3.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803.61 主要为固定资产处置净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83,565.91 主要为财政专项拨付款等。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546,951.05 主要为购买理财产品取得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7,171.82 主要为其他营业外收支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32,221.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123.71

合计 6,956,540.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0,1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37% 126,274,555

上海商投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99% 33,230,146

金国良 境内自然人 3.72% 15,456,101 11,592,076

上海汇鑫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0% 13,292,059

周黎明 境内自然人 1.54% 6,390,060

童光耀 境内自然人 1.35% 5,606,44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4% 5,172,400

俞杏娟 境内自然人 1.15% 4,800,000

余秋雨 境内自然人 0.93% 3,855,830

刘德 境内自然人 0.91% 3,803,393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有限公司 126,274,555 人民币普通股 126,274,555

上海商投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3,230,146 人民币普通股 33,230,146

上海汇鑫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3,292,059 人民币普通股 13,292,059

周黎明 6,390,060 人民币普通股 6,390,060

童光耀 5,606,445 人民币普通股 5,606,44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172,400 人民币普通股 5,172,400

俞杏娟 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

金国良 3,864,025 人民币普通股 3,864,025

余秋雨 3,855,830 人民币普通股 3,855,830

刘德 3,803,393 人民币普通股 3,803,3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单位： 元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

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1,821,639.86 35,040,097.98 -13,218,458.12 -37.72%

2 其他应收款 16,331,065.28 10,792,655.00 5,538,410.28 51.32%

3 在建工程 909,442.73 636,699.74 272,742.99 42.84%

4 应付职工薪酬 10,549,722.19 4,560,288.08 5,989,434.11 131.34%

5 其他流动负债 487,475.43 170,124.59 317,350.84 186.54%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37.72%，主要原因是本期末应收银行卡款和租金较期初减少。

2、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51.32％，主要原因是本期末应收理财产品利息较期初增加。

3、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42.84%，主要原因是本期末商场改造工程项目较期初增加。

4、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131.34%，主要原因是本期末计提部分年终奖。

5、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186.54%，主要原因是本期末待转销项税额较期初增加。

（2）利润表

单位： 元

序号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金额） 同比（％）

1 财务费用 -3,328,338.41 -2,517,193.57 -811,144.84 -32.22%

2 资产减值损失 36,814.76 36,814.76

3 其他收益 483,565.91 483,565.91

4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4,358.90 -54,996.51 79,355.41 144.29%

5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33,665.63 74,930.10 58,735.53 78.39%

1、财务费用较同期发生额减少32.22%，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息收入增加，银行手续费较同期减少。

2、 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发生额增加36,814.76元，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较同期增

加。

3、其他收益较同期发生额增加483,565.91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金额较同期增加。

4、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较同期发生额增加144.29%，主要原因是本期确认的合营企

业盈利较同期增加。

5、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同期发生额增加78.39%，主要原因是本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 元

序号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金额）

同比

（％）

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453,236.59 2,148,164.04 1,305,072.55 60.75%

2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741,572.76 2,498,338.30 -756,765.54 -30.29%

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1,663.83 -350,174.26 2,061,838.09 588.80%

1、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同期发生额增加60.75%，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理财产品收益较

同期增加。

2、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同期发生额减少30.29%，主要原因是本

期商场改造工程项目支出较同期减少。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发生额增加2,061,838.09元，主要原因是投资活动现金

流入大于流出。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

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18,

860.00

178,220.84 2,583,780.08 0.00 0.00 0.00

2,702,

640.08

自有资金

合计

118,

860.00

178,220.84 2,583,780.08 0.00 0.00 0.00

2,702,

640.08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立波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61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2019-013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承诺保本

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4月24日，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授权公司管理层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固定收益类或承诺保本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可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捌亿元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固定收益类或承诺保本产品。 公司管理层可在上述授权额度内购买

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固定收益类或承诺保本产品，不得进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风险投资，上述投资

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授权期限自2018年4月24日起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根据上述决议，2019年4月24日，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下称“浙商银行” )�签订

了《浙商银行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封闭式）（协议编号：SHFH2019059）》，运用壹亿元人民

币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019年4月25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下称“中信

银行” ）签订了《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共赢利率结构2613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产品编码：C195R01N9）》，运用捌仟万元人民币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本次理财产品投资前，公司已累计运用闲置自有资金叁亿贰仟万元；本次理财产品投资额壹亿捌

仟万元，总投资额未超过捌亿元授权额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浙商银行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封闭式）（协议编号：SHFH2019059）》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壹亿元。

2、产品期限：183天。

3、产品投资方向：公司授权浙商银行对公司资金进行运作。

4、投资收益支付：该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本产品的本金与收益在产品到期日由浙商银行

一次性进行支付。

5、提前终止约定：若浙商银行单方提前终止该产品，浙商银行将公司提前终止日所持有的产品相

对应本金与收益划转至公司账户。

6、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二）产品风险提示

1、利率风险：本存款产品的浮动收益根据 3M� Shibor�确定，根据观察期观察标的的表现情况，

甲方获得的实际收益可能低于甲方的预期收益目标。

2、提前终止风险：本存款产品乙方有权根据市场状况、自身情况提前终止该产品，甲方必须考虑

本存款产品提前终止时的再投资风险。

3、法律风险：本存款产品是针对当前政策法规设计的，相关政策法规变化将可能对本存款产品的

运作产生影响。

4、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地震、火灾、战争、非乙方引起或能控制的计算机系统、通讯系

统、互联网系统、电力系统故障等不可抗力导致的交易中断、延误等风险及损失，浙商银行不承担责

任，但浙商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知甲方，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小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三）公司与浙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共赢利率结构26134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

品编码：C195R01N9）》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捌仟万元。

2、产品期限：182天。

3、投资收益支付：该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本产品的本金和收益在产品到期日由中信银行

一次性支付

4、提前终止约定：本产品不可提前支取。

5、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二）产品风险提示

1、收益风险：中信银行保障存款本金，但不保证具体收益率，由此将带来收益不确定风险。

2、利率风险：本产品的收益率不随人民币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由此将承担该产品资产配置的机

会成本。

3、流动性风险：本产品存续期间内，不得提前支取，可能导致在需要资金时无法随时变现。

4、政策风险：本存款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发生变

化，可能影响本产品的投资、偿还等环节的正常进行。

5、不可抗力风险：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而导致产品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

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正常进行，进而影响产品的资金安全。

（三）公司与中信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防范风险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行使投资决策权和监督权，公司财务部门应当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

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并及时向管理层报告，管理层发现已有不利因素或者判断或有不利因素的，应

当及时采取对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根据公司对投资理财的相关管理制度建立管理台账和会计核算科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统

筹核算工作。

3、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理财

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针对操作人员风险，公司实行岗位分离操作，实现投资审批、资金出入账、申购赎回操作的分

离，同时由专人负责保管资金账户密码并定期修改。

5、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6、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规定，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

况。

四、本次公告日前12个月内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金额

（万元）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是否到期

1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AM463 8,000 2017-12-04 2017-032 已到期

2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AM464 10,000 2017-12-04 2017-032 已到期

3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AT747 7,200 2018-01-17 2018-001 已到期

4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Z2945 6,800 2018-03-29 2018-005 已到期

5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Z6155 18,000 2018-04-24 2018-015 已到期

6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Z6156 20,000 2018-04-24 2018-015 已到期

7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Z6157 10,000 2018-04-24 2018-015 已到期

8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DB614 2,000 2018-06-01 2018-020 已到期

9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DB615 10,000 2018-06-01 2018-020 已到期

10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DB616 6,000 2018-06-01 2018-020 已到期

11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 SHFH0024 7,200 2018-07-20 2018-021 已到期

12 浙商银行挂钩shibor利率人民币存款 SHFHB2018001 6,800 2018-09-29 2018-025 已到期

13 浙商银行挂钩shibor利率人民币存款 SHFHB2018010 10,000 2018-10-26 2018-026 已到期

14 中信银行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C189U0119 8,000 2018-10-26 2018-026 已到期

15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DV817 20,000 2018-10-26 2018-026 已到期

16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DV816 10,000 2018-10-26 2018-026 已到期

17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2681185076 16,000 2018-12-03 2018-028 未到期

18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DY522 2,000 2018-12-03 2018-028 未到期

19 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系列收益凭证产品 SFF433 7,200 2019-01-23 2019-001 未到期

20 浙商银行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 SHFH2019038 6,800 2019-03-28 2019-003 未到期

上述公告刊载于相应日期的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影响

1、公司投资标的为本金保障型理财产品，与证券投资相比风险可控。 另外，公司运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本金保障型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公司管理层已

进行充分的预估和测算并且做好了相关的资金安排，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的正常周转，亦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

2、通过适度理财，可以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体业绩

水平，为投资者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详见2018年3月31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对

2017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2、监事会意见：详见2018年3月31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公告》。

七、备查文件

1、《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固定收益类或承诺保本产品的公告》；

2、《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5、《独立董事对2017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永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道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道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47,582,496.65 697,318,554.83 3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199,939.45 17,440,900.88 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3,381,692.33 17,988,601.15 -2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663,286.13 141,889,068.43 -65.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3 0.0444 4.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3 0.0444 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 2.07% -0.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077,734,167.00 3,164,587,742.78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6,434,776.23 879,565,903.40 1.9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578,715.2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90,270.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2,294.9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63,125.5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5,318.11

合计 4,818,247.1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25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嘉兴乾德精一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4% 78,000,000 78,000,000 质押 52,260,000

黄喜胜 境内自然人 7.30% 28,692,110 21,519,082

键桥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6.10% 23,990,806 0 质押 23,990,800

王雁铭 境内自然人 5.00% 19,656,000 0

叶春华 境内自然人 3.22% 12,670,400 0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大地27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87% 11,263,081 0

国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国通信

托·恒升318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2.12% 8,352,361 0

刘伟 境内自然人 2.07% 8,138,416 0

胡兰 境内自然人 1.12% 4,414,306 0

深圳精一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3,931,2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23,990,806 人民币普通股 23,990,806

王雁铭 19,6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0

叶春华 12,67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70,4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地27号单

一资金信托

11,263,081 人民币普通股 11,263,081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托·

恒升31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8,352,361 人民币普通股 8,352,361

刘伟 8,138,416 人民币普通股 8,138,416

黄喜胜 7,173,028 人民币普通股 7,173,028

胡兰 4,414,306 人民币普通股 4,414,306

深圳精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31,200

李春辉 3,605,921 人民币普通股 3,605,9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通过 “国通信托·恒升31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

“本信托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刘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的姐姐，深圳精一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精一” ）为嘉兴乾德精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乾德精

一” ）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精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控制的企业。 乾德精

一与本信托计划、刘伟、深圳精一构成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刘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42,000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996,416股，实际合计持有8,138,416股。公

司股东胡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81,635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132,671股，实际合计持有4,414,306股。 公司股东深圳

精一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931,2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说明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未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210,710,537.20 115,441,021.07 82.53% 主要系本期预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 0.00 17,159,501.57 -100.00%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德威普处置了房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13,601.61 28,677,501.14 -96.47% 主要系上年待抵扣进项税额在本季度抵扣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8,02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8,02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0,161,660.28 68,218,715.65 -70.45% 主要系公司支付上年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27,605,865.11 81,320,932.52 -66.05% 主要系本期进项税抵扣入账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148,292.89 2,479,359.51 -53.69% 主要系公司本期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的说明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950,916,813.00 699,882,734.00 35.87%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上海即富本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652,100,983.36 450,286,198.39 44.82%

主要系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增长对应的营业成本增长所

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41,481.85 1,310,107.96 109.26% 原因同上。

管理费用 140,262,563.15 80,978,376.16 73.21% 主要系公司人工成本和运营机具折旧的增长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957,525.45 529,748.30 -658.29% 主要系本期冲回了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投资收益 2,334,660.65 753,555.30 209.82% 主要系本期投资公司的净利润较上期有所增加。

营业外支出 103,629.17 3,138,624.23 -96.70% 主要系上期返还财政资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的说明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663,286.13 141,889,068.43 -65.70% 主要系本期支付较多的经营性款项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774,813.61 -233,468,015.67 103.33% 主要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期分配利润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事项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于2017年12月8日出具的《关于股份增持计划的通知》，“本人计划自2017年12月8

日起十二个月内，将根据市场情况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直接或（通过

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织）间接增持键桥通讯股份，或通过一致行动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从而进一步扩大对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上述各种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 ” 并于2018年11月20日做出了《关于延长增持计划

实施期限的申请》，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延长增持计划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刘辉女士将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延长至2019年6月

7日。

2017年12月8日至本报告期末，刘辉女士通过委托设立的本信托计划，深圳精一管理的精一玖玖一号私募基金，一

致行动人刘伟女士合计增持公司股份876.4416万股，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8,554.55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2.2295%。

截至本报告期末，刘辉女士控制的乾德精一持有公司股份7,8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84%，深圳精一持有公司

股份393.1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深圳精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精一玖玖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精一

玖玖一号私募基金” ）持有公司股份13.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46%，本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835.2361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12%，其一致行动人刘伟持有公司股份813.84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上述增持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9,855.797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707%。

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事项的进展

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德威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普” ）将其名下房产西海岸大厦13A—13O出售，

房产面积总计915.34平方米，出售金额合计人民币2,370万元。其中，西海岸大厦13A、13C、13D，合计建筑面积为273.34

平方米转让给王阳，转让价格为人民币7,077,325.00元；西海岸大厦13B、13K、13L、13N、13O，合计建筑面积为296.08

平方米转让给王朝，转让价格为人民币7,666,109.00元；西海岸大厦13E、13F、13G、13H、13I、13J、13M，合计建筑面积

为345.92平方米转让给詹文焰，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956,566.00元。 上述房产已于2019年3月21日及22日取得换发的

《不动产权证书》，相关转让手续已办理完毕。

3、关于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

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增资

并对外投资及签署收购股份意向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即富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上海即富” ） 以其自有资金对其全资子公司SINGAPORE� JFP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PTE.

LTD.（以下简称“新加坡即富” ）进行增资，同意新加坡即富以100万美元认购印尼PT.� E2PAY� GLOBAL� UTAMA

（以下简称 “E2PAY” ） 发行的155,500股新股， 同意新加坡即富出资40万美元与E2PAY、GENESIS� BUSINESS�

HOLDINGS� PTE.� LTD共同在印尼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报告期内，新加坡即富完成对E2PAY股份的认购，E2PAY已于

2019年2月20日完成股权变更手续并取得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法律与人权部颁发的《集体股证书》。

公司于2019年3月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收购全城淘信

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即富的全资子公司浙江即富金融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即富” ） 以1元人民币为对价受让南平市纯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纯兴投

资” ）持有的全城淘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城淘” ）未实缴注册资本中的2,237万元，以313万元人民币

为对价受让纯兴投资对全城淘已实缴注册资本中的313万元。 全城淘已于3月1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由泉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浙江即富持有全城淘51%的股权。2019年3月15日，浙江即富按照协议约定将人

民币237万元注册资本款支付到全城淘指定的银行账户，纯兴投资与浙江即富互负债务已完成抵消，浙江即富对全城淘

实缴出资额为550万元。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永彬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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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20日以电邮的方式发

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4月24日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永彬

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及《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2019年4月26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保证担保的

议案》。

由于公司中标无锡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专用通信系统设备采购项目及常州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专用通信及

公安通信系统采购项目M2-JDCG-TX-02标，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苑支行申请开立保函

（保函类型为履约保函，保函受益人分别为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和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保函金额分别为

人民币261万元和人民币223万元，保函最终到期日分别截至为2022年06月30日和2022年01月31日）。 上述两份保函由

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公司执行总经理、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键桥轨道交通有

限公司董事长孟令章先生为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以上担保事项及开具保函时间由公司实际需要进行确定，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的规定，执行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了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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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20日以电邮的方式发

出召开监事会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4月24日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

实际到会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训明先生主持，会议通

过现场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及《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2019年4月26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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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规定，要求境内

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二）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

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根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变更，并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公司将对会计政策进行如下调整：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

产由现行“四分类” 变更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分类；

2、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进行处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

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

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从2019年1月1日起，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

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因此，公司将自2019年第一季度

报告起将按新准则要求进行披露，不重述可比财务数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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